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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航空医疗救护联合试点

阶段性成果的信息通告

为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快构筑功能完善的通用航空体

系，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 航空医疗救护联合试点工作方

案》 。 试点方案印发以来，相关单位积极推进，在建立协调联动工

作机制、规范操作流程、明确工作标准、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

为及时总结提炼试点经验，固化推广成果，现将根据试点工作

经验编写的《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护服务指南》和《固定翼飞机医疗

救护服务规范》予以发布，供相关单位借鉴参考。 同时，鼓励广大

通用航空企业、医疗机构、协会组织等单位和个人提出意见建议，

以便后续推进完善指南和规范。

附件：１．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护服务指南

２．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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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护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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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通航企业和医疗

救护机构开展的直升机医疗救护服务。

２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８ 号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

定》

ＣＣＡＲ－１３５ 《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９１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医务人员依法执业管理规定》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直升机医疗救护

专业医护人员使用直升机及专用医疗救护设备，开展对病患

转运和救治护理的飞行服务。

３．２ 医疗主管

由开展航空医疗救护业务的医疗机构指定的负责病患上机风

险评估、病情处置等综合事宜的注册医生。

３．３ 院前急救

利用直升机将专业救治力量快速投送至事故发生现场对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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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紧急医疗救治，并将病患送至医疗机构。

３．４ 院际转运

利用直升机将危重症病患从当前救治机构转送到救治水平更

高的医疗机构或专科治疗机构。

４ 总则

４．１ 目标

为指导我国直升机医疗救护业务的开展，提升直升机医疗救

护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编制此指南。

４．２ 原则

４．２．１ 本指南针对直升机医疗救护的日常运营管理，适用于符

合第 ５ 节要求的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单独开展业务或与相关医疗机

构合作开展业务。

４．２．２ 本指南不适用国家主导的航空抢险救灾、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等飞行活动。

５ 运营条件

５．１ 开展直升机医疗救护的企业应当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

证，且经营许可证所载经营项目中包含“航空医疗救护”。

５．２ 开展直升机医疗救护的企业应当通过 ＣＣＡＲ１３５ 部审定，

取得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

５．３ 开展直升机医疗救护的企业应当具备充分的赔偿责任承

担能力，投保航空地面第三人责任险和机上乘员险。

５．４ 开展直升机医疗救护的企业应当与医疗机构签订开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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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机医疗救护业务的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责，并报送行业主管部

门备案。

６ 人员资质

６．１ 飞行机组

６．１．１ 机长

６．１．１．１ 符合 ＣＣＡＲ－１３５ 相关规定；

６．１．１．２ 执照：持有相适应型别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

运输驾驶员执照；

６．１．１．３ 医疗救护飞行技能要求：

ａ） 能正确完成航前有关工作，了解转运病患的病情和注意事

项，与医疗人员有效沟通，并实施得当的飞行措施；

ｂ） 了解医疗救护直升机机型的性能特点及各项飞行参数；

ｃ） 熟练使用驾驶舱机载设备，了解后舱医疗设备情况；

ｄ） 能够和医疗人员、运行控制部门等进行有效的沟通；

ｅ） 正确理解紧急和遇险等特殊情况，能够处理飞行中遇到的

非正常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病患病情变化）。

６．１．１．４ 需参加紧急医疗基本知识、协作配合等相关的培训。

６．１．２ 副驾驶

６．１．２．１ 仅适用于型号合格审定为两名驾驶员的运行，或者按

照相关运行规章要求配备副驾驶的运行；

６．１．２．２ 符合 ＣＣＡＲ－１３５ 相关规定；

６．１．２．３ 执照：持有相适应型别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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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驾驶员执照；

６．１．２．４ 需参加紧急医疗基本知识、协作配合等相关的培训。

６．２ 医疗主管

６．２．１ 职责

６．２．１．１ 负责病患上机认定，确定病患是否适合接受直升机医

疗救护；

６．２．１．２ 负责各类型医疗转运 ／ 救护工作的过程控制；

６．２．１．３ 负责监督航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确保所

有参与执行直升机医疗救护的医疗人员具有相关的资质和能力；

６．２．１．４ 制定完整的直升机医疗救护培训计划，参与执行对直

升机医疗救护队员的评估、资格认证、初始培训和继续教育；

６．２．１．５ 负责医疗质量相关流程、手册和标准的制订，医疗技

术文档和数据的保存以及航空医疗转运 ／ 救护的科研工作；

６．２．１．６ 组织航空转运 ／ 救护队队员学习，运用国内外航空医

疗转运 ／ 救护的经验，共同探讨研究解决危重症病患的航空医疗转

运 ／ 救护的疑难问题，及时总结经验。

６．２．２ 岗位条件

６．２．２．１ 临床医学专业，拥有医师执业证书并具有主治医师以

上职称。 在开展或合作开展直升机医疗救护的医疗机构内进行合

法执业及注册；

６．２．２．２ 具有十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从事院前急救和 ／ 或急

诊科及重症医学专业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的航空医疗救治转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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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６．２．２．３ 参加过国内外紧急医疗服务和 ／ 或重症医学相关的专

业培训并取得相关认证；

６．２．２．４ 接受过严重创伤应急管理 ／ 创伤高级生命支持、儿科

高级生命支持、妇产科高级生命支持、重度烧伤应急管理等相关训

练，或具有 ＢＬＳ、ＡＣＬＳ、ＡＴＬＳ 急救资质和证书；（ＢＬＳ 基本生命支

持；ＡＣＬＳ 高级生命支持；ＡＴＬＳ 高级创伤生命支持）

６．２．２．５ 具备并熟知以下与直升机医疗救护相关的能力：

ａ） 航空医疗环境下飞行高度和其他环境因素对病患和医疗

设备的影响；

ｂ） 直升机救护的运行限制条件；

ｃ） 航空医疗通信和调度流程；

ｄ） 与飞行救护相关的感染控制和预防；

ｅ） 灾难和大规模伤亡事件管理措施；

ｆ） 航空医疗服务的法律、法规和协议的相关内容；

ｇ） 能准确、及时对危重症病患的航空转运做出正确的前期医

疗评估，并组织实施转运。

６．２．３ 培训要求

ａ） 航空医疗环境下的病患护理，包括高度和其他应激因素对

病患的影响、飞行评估和护理、对病患病情变化的监测能力和飞行

环境限制；

ｂ） 危险物质的识别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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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灾难和大规模伤亡事件管理；

ｄ） 感染控制和预防；

ｅ） 道德和法律问题；

ｆ） 对创伤和非创伤性成人和新生儿 ／ 儿科病患进行高级心肺

复苏和护理；

ｇ） 飞行高度对病患和医疗设备的影响和压力；

ｈ） 救护直升机的救治能力和限制条件；

ｉ） 航空医疗服务法律、法规和协议；

ｊ） 航空医疗调度和通信。

６．３ 医疗人员

６．３．１ 职责

６．３．１．１ 熟练使用航空运输环境中的医疗设备及通信设备，对

病患进行病情评估、预判及做出相应的治疗计划；

６．３．１．２ 对转运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及病患的病情变化，能够做

出正确而有效的应对措施。

６．３．２ 岗位条件

６．３．２．１ 救护医生 ／ 护士应拥有医师执业证书 ／ 护士执业证书，

并经医疗主管认定，医疗主管可依以下条件对医疗人员进行认定：

ａ） 具有急诊、重症、院前急救工作经验并精通基础生命支持、

高级生命支持、创伤生命支持、儿科生命支持技术；

ｂ） 具备良好的体能和高空适应能力；

ｃ） 完成直升机医疗救护相关课程培训，以符合直升机医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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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要求。

６．３．３ 培训要求

ａ） 飞行中可能出现的生理现象；

ｂ） 病人登机和下机；

ｃ） 直升机内部和周围的安全性；

ｄ） 飞行应急程序；

ｅ） 紧急降落程序；

ｆ） 紧急撤离程序；

ｇ） 与飞行员的高效安全沟通；

ｈ） 昼间运行与夜间运行的操作区别；

ｉ） 航空医疗环境下的病患护理；

ｊ） 危险物质的识别和响应；

ｋ） 感染控制和预防；

ｌ） 道德和法律问题；

ｍ） 飞行高度和气压对病患和医疗设备的影响。

７ 航空器与机上设备

７．１ 总体要求

７．１．１ 必须满足民航局对相应直升机的适航认证要求。

７．１．２ 机载设备须包括备份系统（电力、照明、通信等），确保当

某个系统失效时能够继续护理病患。

７．２ 直升机

７．２．１ 有气温监测系统，防止温度变化对患者护理产生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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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７．２．２ 应具有足够的舱内照明系统，以便能够为患者提供护理

并监测患者病情。

７．２．３ 在可安置患者的位置至少设置一个电源插座或其他电

源，在操作电动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不影响其它电动直升机医疗救

护设备的操作。

７．２．４ 提供备用电源或电池，能够为所有电动生命支持设备供

电至少 １ 小时。

７．２．５ 提供备用电源匹配插口，能够为所有电动生命支持设备

充电。

７．２．６ 提供患者进出口，确保患者进出的同时不影响检测系

统、静脉管线或手控通气或机械通气设备的运行。

７．２．７ 如果在患者运送期间使用了保温箱，那么操作员应确保

从其固定的位置能够打开保温箱，以便完全接近患者。

７．２．８ 保留足够的通道和必要的空间，使得看护人员能够在机

上的固定安全位置上，维持患者呼吸道的畅通并提供充分的通气

支持。

７．２．９ 设置医疗人员和患者快速离开的出口，同时不妨碍担架

和医疗设备的出入。

７．２．１０ 内部应保持干净，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７．２．１１ 提供药物保存装置，能依照制造商建议的温度保存药

物。 除非药物规格要求，否则不应使用玻璃容器。 如使用玻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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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应对其适当排气。

７．２．１２ 在医疗人员方便看到和使用的位置，安全固定所有医

疗设备。

７．２．１３ 拥有专用医疗担架及固定设备。

７．３ 医疗器材

救护机构应确保所有医疗器材满足直升机医疗救护服务范围

和服务内容，并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保持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７．３．１ 加改装要求

７．３．１．１ 所有机载医疗设备或装置都需满足相关适航标准。

７．３．１．２ 机载医疗设备不属于直升机型号设计的变更部分，其

使用、运行及可能的失效模式对通用航空器不构成危险，则允许进

行加改装。

７．４ 医疗设备

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应确保所有医疗器材满足直升机医疗救护

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并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保持其处于正常运行

状态。

７．５ 通讯保障

７．５．１ 直升机医疗救护通讯

７．５．１．１ 正常情况下，医疗机构应设置畅通、可靠的通讯信息

网络，用于系统内部、各机构间清晰地传递病患救护相关信息。

７．５．１．２ 在运营服务区域内，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应与医疗救护

直升机中使用的无线电和其他允许的通讯设备，保持语音通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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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７．６ 数据收集和提交

７．６．１ 根据主管部门要求汇报相关数据信息，包括请求数量、

请求方信息、完成请求的时间节点、救护直升机状态等信息。

７．６．２ 所有提交的资料应是完整准确的信息，并按照主管部门

要求予以提交。

８ 病患上机认定

８．１ 禁止上机

８．１．１ 主要包括对飞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病患或不适宜开

展空中转运的病患。

８．１．１．１ 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病患

机长认为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的病患，包括：临终状态的病患、

处于传染病的传染期病患、有攻击行为或者不可控行为的病患等。

８．１．１．２ 不适宜的病患

由医疗主管参考以下情况进行认定：心脏骤停病患、减压病病

患、动脉气体栓塞病患、任何原因的肠梗阻、未缓解的嵌顿性疝气、

肠扭转、７ 天内的剖腹手术或剖胸手术、颅内气体的病患、２ 周内的

眼科手术病患、气性坏疽、７ 天内的出血性脑血管意外、未纠正的

严重贫血 （血色素小于 ６５ 克 ／ 升）、急性失血，血细胞比容低于

３０％、未控制的心律不齐、不可逆的心梗、充血性心衰伴急性肺水

肿、慢阻肺急性期、急性哮喘发作、急性精神疾病、未固定的脊柱损

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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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例外情况

如遇第二类禁止上机病患类型（不适宜的病患），而病患或家

属 ／ 法定监护人坚持上机，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可酌情允许上机，并

将可能出现的风险告知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同时签订免责协

议。

９ 服务流程

根据任务模式可分为：第一类为院前急救；第二类为院际转

运。

９．１ 院前急救

９．１．１ 救护请求受理

９．１．１．１ 请求方在发送直升机医疗救护请求后，应在 １０ 分钟内

做出服务响应。

９．１．１．２ 当接收救护请求时，应根据请求方的描述情况，做出

接受请求、转诊和 ／ 或拒绝提供服务（由于医疗相关原因）的响应。

９．１．１．３ 应明确任务区域的地理边界特征及位置（坐标）。

９．１．１．４ 应能够向请求方获得病患实时的病情描述并保持信

息畅通。

９．１．２ 飞行前准备

９．１．２．１ 每架救护直升机应配置至少两名经医疗主管批准的，

且符合本指南资质要求的医疗人员。

９．１．２．２ 接受请求后应迅速联系飞行机组人员和医疗人员做

好出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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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３ 根据任务类别、病患情况、地理位置、天气状况、救治

能力等因素，联系确认预定接收医疗机构。

９．１．２．４ 按要求协调联系各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和申报飞行计

划，并根据任务地区情况向飞行机组提供飞行情报。

９．１．２．５ 通知请求方预计到达救护现场的时间。

９．１．２．６ 通知预定接收医疗机构预计达到的时间。

９．１．２．７ 执行直升机医疗救护任务的医疗人员应根据转运前

评估的情况，准备并检查任务所需相关的设备、药品及物品。

９．１．３ 到达救护现场

９．１．３．１ 医疗人员应对病患进行病情评估，酌情进行救治。

９．１．３．２ 机长和医疗人员应对病患进行上机认定。 对于可上

机病患，医疗人员应协助病患上机。

９．１．３．３ 收集病患相关临床数据，主要包括：

ａ） 病患主诉 ／ 简要病史；

ｂ） 病患情况（稳定、不稳定和极端不稳定）；

ｃ） 接受的治疗。

９．１．３．４ 如果因病患病情确实需变更接收医疗机构，则由医疗

主管综合考虑病患情况、最近医疗资源、最佳医疗条件等因素，进

行医疗机构变更。

９．１．３．５ 如果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主动要求，将病患运送

至指定医疗机构，经医疗主管允许后，可将病患空运至病患或家

属 ／ 法定监护人指定的有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 适用于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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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除非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要求空运至指定的有救治能

力的医疗机构，否则直升机医疗救护人员将不与病患或家属 ／ 法定

监护人讨论送往何处医疗机构；

ｂ） 医疗救护人员将病患请求传达给医疗主管后，医疗主管有

合理理由，相信预计运送时间的差异对病患的病情或恢复产生不

利影响，医疗救护人员或调度部门应将该信息告知病患或家属 ／ 法

定监护人；

ｃ） 医疗救护人员应告知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并使其明白

现状，如采纳其请求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ｄ） 虽然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请求合理。 但飞行员根据天

气及实际情况，确定运送至其指定医疗机构不符合飞行条件时，可

不予采纳。

９．１．４ 转运飞行中

９．１．４．１ 医疗救护机组人员应与医疗机构保持联系，正常情况

下，空中 ／ 地面位置的报告间隔不超过 １５ 分钟（航空飞行时）和 ４５

分钟（地面操作时）；

９．１．４．２ 医疗救护人员应对病患病情进行实时观测和跟踪记

录，每 １５ 分钟记录和保存一次；

９．１．４．３ 病患出现特殊病情变化，及时与医疗主管进行沟通。

９．１．５ 到达转运接收医疗机构

在病患抵达接收医疗机构后立即向接收医院提供病患转运交

接记录单，该信息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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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病患信息；

ｃ） 病患主诉 ／ 简要病史；

ｄ） 过敏（如已知）；

ｅ） 症状发作时间 ／ 日期；

ｆ） 病患体检结果；

ｇ） 病患用药情况（如已知）；

ｈ） 生命体征；

ｉ） 十二导联心电图（如已知）；

ｊ） 航空转运过程中所使用药物、静脉液体和氧气供给；

ｋ） 护理交接（将护理责任从医疗救护人员转交给接收医院的

专业医疗人员）。

９．２ 院际转运

９．２．１ 救护请求受理

９．２．１．１ 请求方在发送直升机医疗转运请求后，应在 １０ 分钟内

做出服务响应。

９．２．１．２ 当接收转运请求时，应明确以下信息：

ａ） 明确请求方是病患所在的医疗机构，还是病患或家属 ／ 法

定监护人；

ｂ） 如果请求方是病患所在的医疗机构，则该医疗机构应保证

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知情并同意进行院际转运；

ｃ） 如果请求方是病患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则应保证病患所

在的医疗机构知情并同意进行院际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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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明确是否已经选定、联系和确认接收医疗机构。 如选定，

则需明确接收医疗机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ｅ） 明确病患情况；

ｆ） 应明确任务区域的地理边界特征及位置（坐标）。

９．２．１．３ 根据请求方的描述情况，做出接受请求、转诊和 ／ 或拒

绝提供服务（由于医疗相关原因）的响应；

９．２．１．４ 应能够向请求方获得病患实时的病情描述并保持信

息畅通。

９．２．２ 飞行前准备

９．２．２．１ 每架救护直升机应配置至少两名经医疗主管批准的，

且符合本指南资质要求的医疗人员。

９．２．２．２ 接受请求后应迅速联系飞行机组人员和医疗人员做

好出发准备。

９．２．２．３ 如果请求方没有选定接收医疗机构，医疗主管应根据

病患情况，选定接收医疗机构，并联系确认。

９．２．２．４ 如果请求方已选定接收医疗机构，医疗主管应对该医

疗机构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将其作为最终接收医疗机构。 如果是，

联系确认该接收医疗机构。 如果不是，医疗主管应给出拒绝理由，

推荐合适的接收医疗机构，和请求方协商，并最终联系确认接收医

疗机构。

９．２．２．５ 根据任务类别、病患情况、地理位置、天气状况、接收

医疗机构，按要求协调联系各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和申报飞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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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根据任务地区情况向飞行机组提供飞行情报。

９．２．２．６ 通知请求方预计到达转运机构的时间。

９．２．２．７ 通知接收医疗机构预计达到的时间。

９．２．２．８ 执行直升机医疗救护任务的医疗人员应根据转运前

评估的情况，准备并检查任务所需相关的设备、药品及物品。

９．２．３ 到达任务目的地

９．２．３．１ 机长和医疗人员应对病患进行上机认定。 对于可上

机病患，医疗人员应协助病患上机。

９．２．３．２ 收集病患相关临床数据，主要包括：

ａ） 病患主诉 ／ 简要病史；

ｃ） 病患情况（稳定、不稳定和极端不稳定）；

ｄ） 接受的治疗。

９．２．４ 转运飞行中

９．２．４．１ 医疗救护机组人员应与医疗机构保持联系，正常情况

下，空中 ／ 地面位置的报告间隔不超过 １５ 分钟（航空飞行时）和 ４５

分钟（地面操作时）。

９．２．４．２ 医疗救护人员应对病患病情进行实时观测和跟踪记

录，每 １５ 分钟记录和保存一次。

９．２．４．３ 病患出现特殊病情变化，及时与医疗主管进行沟通。

９．２．５ 到达转运接收医疗机构

在病患抵达接收医疗机构后立即向接收医院提供病患转运交

接记录单，该信息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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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病患信息；

ｂ） 病患主诉 ／ 简要病史；

ｃ） 过敏（如已知）；

ｄ） 症状发作时间 ／ 日期；

ｅ） 病患体检结果（如已知）；

ｆ） 病患用药情况；

ｇ） 生命体征；

ｈ） 十二导联心电图（如已知）；

ｉ） 航空转运过程中所使用药物、静脉液体和氧气供给；

ｊ） 护理交接（将护理责任从医疗救护人员转交给接收医院的

专业医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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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机上配备的医疗器材列表

１．防护设备

（１）护目镜和防护面罩或面罩 ／ 护罩结合装置

（２）防护服

（３）防护手套

２．高效微粒过滤清洗器（ＨＥＰＡ 过滤器或各种尺寸的 Ｎ９５ 面

罩）

３．医疗垃圾袋

４．利器盒

５．手消毒凝胶

６．物体表面消毒纸巾

７．呼吸道设备

（１）适用于成人、儿童和婴儿的口咽通气道

（２）适用于成人、儿童和婴儿的全套气管插管装置

８．便携式照明装置，如：手电筒

９．适用于成人、儿童和婴儿的各种型号注射器

１０．止血钳

１１．适用于成人的气管内套管

１２．适用于儿童 ／ 婴儿的气管内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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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水溶性润滑剂

１４．麻醉咽喉镜（适用于成人、儿童和婴儿不同型号）：

（１）喉镜手柄

（２）喉镜片：大、中、小弯

１５．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器

１６．便携式呼吸机及配套管路

１７．药品恒温箱（规定根据制造商建议维持温度）

１８．航空医疗救护执业机构应根据国家药监局规定保证药品

安全

１９．便携式心电监护 ／ 除颤器 ／ 起搏器及与其相匹配的成人 ／ 儿

童电极片及除颤 ／ 起搏膜

２０．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一次性血氧传感器

２１．医疗设备的备用电池

２２．经医疗主任批准使用的通气设备

２３．出血 ／ 烧伤设备

２４．纱布垫

２５．创伤敷料

２６．电动或手动便携式吸痰器

２７．一次性吸痰管

（１）成人规格

（２）儿童规格

２８．封闭式吸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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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气管支气管抽吸导管

３０．无菌手套

３１．氧气设备（航空医务人员应随时可以调节氧气流量，了解

剩余氧气量）

（１）主要氧源

（２）壁挂式氧气量表，最低为 ０－１５ 升 ／ 分钟：供氧设备应配备

每分钟 ２ 至 １５ 升的可调流量。 成人及儿童面罩和供氧管可使用

浓度 ２４％至 ９５％的氧气。 航空医疗救护飞机内应有固定的氧气装

置，预计可提供 １５０％的飞行时间内所需医用氧气

３２．适当的压缩空气（清楚地标记每个气体出口）

３３．便携式氧气装置

３４．简易呼吸器全套装置（适用于成人、儿童和婴儿）

３５．透明氧气面罩，（适用于成人、儿童和婴儿的氧气面罩）

３６．一次性使用鼻氧管（适用于成人和儿童）

３７．呼吸机氧气连接管（接口相符，如德标、法标）

３８．简易雾化器

３９．附加设备

（１）组织剪

（２）听诊器（适用于成人和儿童）

（３）止血带

４０．血压袖带（适用于高大成人、成人、儿童和婴儿）

４１．瞳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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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患者听力保护装置

４３．脱敏胶布

４４．医用胶布

４５．检查手套

４６．产科包

４７．约束带

４８．儿童限制系统

４９．输液泵

５０．微量泵

５１．含碘消毒棉签

５２．静脉给药装置

５３．静脉输液器

５４．ＢＤ 套管针和各种型号的针头

５５．静脉溶液，依照预案而定

５６．输液 ／ 输血加压袋

５７．能够固定在飞机中的特制担架，满足以下标准：

（１）能够容纳适当身高和体重的成人，配备固定装置或真空

担架

（２）担架的头部能够升高到 ３０ 度，升降时不需要移动患者或

松开担架固定带

（３）应足够牢固，能够在其上进行心肺复苏

５８．为防止血源性病原体传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３２—



防治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消毒技术指南》等文

件的要求，应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做好标准防护

５９．应为每名患者提供棉被或毛毯

６０．应为所有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应急救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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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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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作业的运营条件、设备与

设施、人员资质、培训、作业实施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企业的运营和管理；不适

用于政府主导的航空抢险救灾、突发事件处理等情况。

２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２）ＣＣＡＲ－９１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３）ＣＣＡＲ－１３５《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４）ＣＣＡＲ－２３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５）ＣＣＡＲ－２５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６）ＣＣＡＲ－２１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７）ＣＣＡＲ－４３ 《维修和改装的一般规则》；

８）ＣＣＡＲ－２９０《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９）ＣＣＡＲ－６６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１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１１）《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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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航空医疗救护服务 Ａｉ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ＭＳ）

以航空器为载体，运送伤员或患者，以及因医疗需要运送身体

器官或投放医疗救护力量。

３．２ 医疗救护飞机 Ａｉ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指配备专用医疗救护设备及专业医护人员，对患者提供飞行

施救服务的固定翼飞机。

３．３ 院际转运 Ｉｎ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通常包括携带患者和不携带患者两类转运，前者指因医疗条

件限制或患者家属要求，病情相对稳定的危重患者，选择转运救治

水平更高的医疗机构或专科治疗机构；后者包括血制品及身体器

官转运和医疗救护力量转运。

３．４ 飞行机组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ｒｅｗｍｅｍｂｅｒ

指在在飞行中直接操纵固定翼飞机和机载航行、通信设备的

人员，包括驾驶员、领航员、飞行通信员、飞行机械员。

３．５ 医疗人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指受过空中医疗环境培训且被指派到飞行中从事航空医疗救

护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医疗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医生、护士、助

理护士、医疗设备技术员。

３．６ 医疗主管 Ａｅｒ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是指医疗救护过程中负责为患者提供合适救护服务的主管人

员，包括医疗人员和设备等相关资质认证、资源调配、培训管理等。

３．７ 医疗安全专员 Ａｅｒ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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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医疗救护过程中负责向所有相关人员规划、组织和传播

关于运营安全相关信息的专门人员，尤其是与 ＡＭＳ 飞机运行相关

的安全要求。

３．８ 基本生命支持 Ｂａｓｉｃ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ＬＳ）

又称现场急救，是心肺复苏的初始急救技术，指医疗救护人员

通过飞机上加装的 ＢＬＳ 系统（如氧气、吸痰器、电源供应、灯光及

温度控制等）为患者服务。

３．９ 高级生命支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ＬＳ）

是在 ＢＬＳ 的基础上，应用辅助设备和特殊技术（如心电监护、

除颤器、人工呼吸器和药物等）建立和维持有效的通气和血液循

环。 包括基本的 ＢＬＳ、心电监测、通气和循环、静脉通路等能够持

续监测和维持生命的相关医疗设备。

４ 总则

（一）本规范可用于指导具备所要求运营资质的救护机构单

独开展业务，或与具备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能力的医疗机构合作

开展业务。

（二）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对固定翼飞机

医疗救护单位的安全服务工作实施统一监督、指导。

（三）执行本规范时，不得免除航空医疗救护操作人员应遵循

的关于航空运输人员、医疗人员和紧急医疗服务的其他现行法规、

规则或管理等相关规定。

（四）针对救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医疗权责问题，应参照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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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相关规定执行。

５ 运营条件

（一）应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具备 ＣＣＡＲ－１３５ 运行合格证。

（二）在未获得 ＣＣＡＲ－１３５ 部合格证时，应通过医疗救护作业

有关的风险评估及安全评审（评估事项参见附录 Ａ 的表 Ａ．１）。

（三）应具备充分的赔偿责任承担能力，并按规定投保地面第

三人责任险和机上乘员险，确保购买充足的乘客责任险和人身侵

害责任险。

（四）医疗救护涉及合作的，应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 合同，并明

确权责。

６ 设备与设施

６．１ 固定翼飞机

（一）所使用的航空医疗救护固定翼飞机应具备标准适航证。

（二）飞机加改装后应通过适航审定后方可使用。

（三）应配备与患者适应的机载设备。

（四）机载设备须设置备份系统（电力、照明、通信等），确保当

某个系统失效时能够继续护理患者。

（五）应为驾驶员夜间飞行操作提供免受病人护理区光照影

响的手段。

６．２ 设备加改装

（一）所有加改装的机载医疗设备都应满足相关适航标准，并

应接受安全性相关评审，包括加改装设备对医疗救护飞机及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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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安全的影响，以及救护飞机的负载恰当性等因素。

（二）确保加改装的设备在使用、运行及可能的失效模式对医

疗救护飞机不构成危险。

（三）确保加改装的装备在原医疗救护飞机上的匹配性，并在

其投入使用前通过测试表明对机载电器、导航及通讯等设备无电

磁或无线电频率干扰。

６．３ 医疗器材

（一）应确保所有的医疗器材满足航空医疗服务范围和服务

内容，并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保持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二）固定式医疗器材应获得补充型号合格审定证书（ＳＴＣ）或

补充型号认可证（ＶＳＴＣ），具有操作说明、载重与平衡数据及持续

适航等资料。

（三）便携式医疗器材应符合《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

则》相关规定；针对特殊情况，如氧气瓶需求量超出规定携带量

时，应提前向机场相关部门申请和报备，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给予绿色通道。

（四）医疗监测仪等特殊器材可能会受到航空电子装备的干

扰，医疗人员应检查确认后方可供患者使用。

６．４ 办公场地

（一）针对飞机上装载的医疗用品和设备（包括药品），应采取

安全措施避免污染和越权更换。

（二）基地内应始终保持清洁，并符合相应的建筑物消防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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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人员资质

７．１ 飞行机组

（一）机长

１）资质经历：

①符合 ＣＣＡＲ－１３５ 相关规定；

②持有相应级别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③飞行时间 １２００ 小时及以上，并具有同等级飞机飞行经历

１００ 小时及以上。

２）岗位技能：

①应参加紧急医疗基本知识、协作配合等相关的培训；

②若涉及国际救护飞行任务，要求驾驶员具备 ＩＣＡＯ４ 资质要

求，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能与外籍人员正常沟通；

③能正确完成航前有关工作，了解转运患者的病情和注意事

项；与医疗人员、运行控制部门有效沟通，并实施得当的飞行措施；

④熟悉驾驶舱所有机载医疗设备，了解医疗设备状况；

⑤针对紧急和遇险等特殊情况，能准确熟练使用非正常检查单，

能够处理飞行中遇到的非正常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病情变化）。

（二）副驾驶（仅适用于型号合格审定为两名驾驶员的运行，

或者按照相关运行规章要求配备副驾驶的运行）

１）资质经历：

①符合 ＣＣＡＲ－１３５ 相关规定；

②持有相应级别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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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飞行时间 ６００ 小时及以上，并具有同等级飞机飞行经历 ５０

小时及以上。

２）岗位技能：

①参加过紧急医疗基本知识、协作配合等相关的培训；

②能协助机长完成医疗及患者之间沟通，配合医疗人员正确

有效的处理突发情况；

③能够独立完成地空通话程序，掌握无线电通讯的程序和技

巧，包括特殊情况下的通讯（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病情变化的通报

及处理）；

④具备较强的特殊情况处理能力和应变能力。

７．２ 医疗人员

（一）医疗主管

１）任职资格：

①临床医学专业，拥有医师执业证书并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

（可以在医疗救护专用飞机所属医疗机构内进行合法执业及注册）；

②具有国内外紧急医疗服务和 ／ 或重症医学相关的专业培训

经历并取得相关认证。

２）资质经历：

①具有 ５ 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从事院前急救和 ／ 或急诊及重

症医学专业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的航空医疗救治转运经验；

②接受过严重创伤应急管理 ／ 创伤高级生命支持、儿科高级生

命支持、妇产科高级生命支持、重度烧伤应急管理等相关训练，或
—２３—



具有 ＢＬＳ、ＡＣＬＳ、ＡＴＬＳ 或相等的急救资质和证书。

３）应具备并熟知以下与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相关的能力：

①航空医疗服务法律、法规和协议的相关内容；

②航空医疗环境下的患者护理，包括飞行高度和其他环境因

素对患者的影响；

③航空医疗环境下的医疗设备使用和维护，包括高度和压力

等因素对医疗设备的使用限制；

④固定翼救护飞机的运行限制条件；

⑤灾难和大规模伤亡事件的管理措施；

⑥与飞行救护相关的感染控制和预防；

⑦航空医疗通信和调度流程；

⑧能准确、及时对危重症患者的航空转运做出正确的前期医

疗评估，并组织实施转运。

４）岗位职责要求：

①负责监督医疗服务，确保所有参与执行救护任务的医疗人

员具有相关的资质和能力；

②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包括医疗人员的评估、资格认证、初始

培训和继续教育；

③负责定期检查航空医疗转运设备的适用性，保障所有设备

及药品可用于随时发生的航空医疗转运 ／ 救护任务；

④负责各类型医疗转运 ／ 救护工作的安全及质量控制；

⑤负责医疗质量相关流程、标准和规范的制订，医疗及技术文
—３３—



档和数据的保存以及航空医疗转运 ／ 救护的科研工作。

（二）救护医生

１）资质要求：

①具备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并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

②具备良好的体能和高空适应能力；

③完成固定翼飞机航空医疗救护相关课程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证书。

２）应具备并熟知以下与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相关的能力：

①精通基础生命支持、高级生命支持、创伤生命支持、儿科生

命支持技术；

②能够对患者者进行准确的病情评估、预判及做出相应的治

疗计划，执行伤患者的现场急救及运送过程中的医疗救护；

③熟悉航空运输环境中医疗设备及通信设备的使用；

④对转运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及患者的病情变化，能够做出正

确而有效的应对措施。

（三）救护护士

１）资质要求：

①具备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②具备良好的体能和高空适应能力；

③完成固定翼飞机航空医疗救护相关课程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证书。

２）应具备并熟知以下与固定翼飞机医疗救护相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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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熟练掌握飞行环境下各项紧急护理技术，配合救护医生完

成转运过程中的患者护理工作；

②熟悉相关航空医疗仪器设备、器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③能够协助搬运伤患者，做好转运途中伤患者的固定及急救护

理工作，并能针对伤患者情况，协助救护医生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

７．３ 其他保障人员

（一）包含机场地勤、飞机维修人员及救护车司机、航务签派

人员等地面人员，要求具有各岗位规定的相关执照及上岗证。

（二）必须参加航空医疗救护作业相关安全培训后方可参与

执行航空医疗救护任务。

８ 培训要求

８．１ 飞行机组

（一）目视飞行程序的定期复训，确保飞行机组熟悉所有仪表

操作，具备自行起降能力。

（二）针对患者的疏散撤离程序的专项培训计划，包括极端条

件或无预警情况的迫降，或空中 ／ 地面机舱起火或烟雾情况。

（三）医疗救护作业危险品培训。

（四）影响航空安全的其他培训。

８．２ 客舱乘务（如适用）

（一）若仅受委托转运患者，未配备医疗救护人员，则应指派

至少一名客舱乘务，应参加紧急装备示范、逃生路线说明、医疗作

业活动等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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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端条件或无预警迫降情况下，患者的疏散撤离培训。

（三）空中或地面发生机舱起火或烟雾时，患者的紧急疏散培训。

（四）医疗装备的辨别及其危险性说明，避免未经民航局获准

的医疗类电子设备上机，影响飞行安全。

（五）按要求定期复训，以确保熟悉医疗飞行及 ＡＭＳ 作业安全

要点。

８．３ 医疗人员

（一）飞机上加装的医疗设备的使用、拆卸及更换相关培训。

（二）飞行高度对患者和医疗设备的影响和使用限制相关培训。

（三）患者装载及装卸的操作培训，以确保紧急情况下的作业

安全性及救护及时性。

（四）固定翼飞机转运飞行中的护理能力和限制条件培训。

（五）针对飞机疏散程序专项培训，尤其针对患者者的撤离疏散。

（六）基本的航空术语培训，避免 ＡＭＳ 任务执行期间，对驾驶

员的指示产生混淆或误解。

（七）除本项以上说明外，还应包括其他现行航空医疗救护相

关法规中规定医疗人员需完成的培训，以及应掌握的救护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航空医疗服务法律法规和协议、航空医疗调度和通

信、危险物质的识别和响应、感染控制和预防等。

８．４ 地面保障人员（包括救护车驾驶员、机场地勤人员等）

（一）针对患者在救护飞机与救护车之间交接的专项安全培训。

（二）针对飞机位置与停放的目视信号（如标准的手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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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术语等）培训，包括昼间及夜间操作区别培训。

（三）突发事件与地方当局（如消防和警察部门）协调程序的

培训，以确保飞机燃油溢出 ／ 渗漏、飞机火灾和其他需要紧急回应

等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

（四）针对所有授权使用氧气装备的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

８．５ 维修人员

（一）加改装医疗设备制造商的相关培训。

（二）特殊医疗设备的拆卸和安装培训。

（三）医疗氧气系统使用和维护的补充培训。

（四）按要求定期复训。

９ 作业实施程序

根据任务模式，将固定翼飞机航空医疗救护可分为两类：第一

类为为携带患者的医疗转运；第二类为不携带患者的医疗转运，包

括血制品及移植器官转运和医疗救护力量转运。

９．１ 作业实施流程

建议通航企业设指挥调度部门、地面保障部门、飞行控制部

门、医疗服务部门、通讯保障部门或设置具备以下职能的综合办公室。

（一）指挥调度部门负责航空医疗救护服务的指挥、协调、应

急响应及信息管理。

（二）地面保障部门负责医疗救护飞机出发（到达）机场与出发

（到达）医院之间的承运，以及与医疗救护车、机场地勤部门的协调。

（三）飞行控制部门负责医疗救护飞机及机组的管理和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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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管部门的协调、飞行程序的设定及飞行过程的控制。

（四）医疗服务部门负责医疗救护车及救护人员的管理和指

派、病情评估与交接。

（五）通讯保障部门负责保障通讯正常、数据收集和提交。

具体作业实施流程及各环节作业要求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航空救护作业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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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救护请求的受理

（一）请求方在发送固定翼飞机航空医疗救护请求后，救护机

构应在 １０ 分钟内做出服务响应。

（二）当接到救护请求时，应明确以下信息：

１）明确请求方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

２）如果请求方是患者所在的医疗机构，则该医疗结构应保证

患者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知情并同意进行院际转运；

３）如果请求方是患者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则应保证患者所

在的医疗机构知情并同意进行院际转运；

４）明确是否已经选定、联系和确认接收医疗机构。 如选定，

则应明确接收医疗机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５）患者情况；

６）应明确任务位置。

（三）根据请求方的描述情况，做出接受请求、转诊和 ／ 或拒绝

服务（由于医疗相关原因）的响应。

（四）应向请求方获得患者实时的病情描述并保持信息畅通。

（五）请求方医疗机构负责通过救护车将患者安全送至起飞

机场。

９．３ 飞行医疗及交接准备

（一）对于携带患者的医疗转运，每架医疗救护飞机要求配置

至少两名救护机构批准和认可，且符合本规范资质要求的医疗人

员；而对于无患者的医疗转运，至少配备一名医疗人员。 医疗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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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组成可根据具体任务进行相应调整。

（二）接受请求后应迅速联系飞行机组人员和医疗人员做好

出发准备。

（三）如果请求方没有选定接收医疗机构，救护机构医疗主管

应根据患者情况，选定接收医疗机构，并联系确认。

（四）如果请求方已选定接收医疗机构，医疗主管应对该医疗

机构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将其作为最终接收医疗机构。

（五）根据任务类别、患者情况、地理位置、天气状况、接收医

疗机构，按要求协调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和申报飞行计划（需请求

方医疗机构提供医疗诊断报告、人员及设备清单，参见附录 Ａ 的

表 Ａ．２ 和表 Ａ．３）。

（六）通知请求方预计到达目的地机场的时间。

（七）通知接收医疗机构预计到达时间。

（八）医疗人员根据转运前病情评估情况，准备并检查任务所

需的相关设备、药品及物品。

（九）若涉及国际救护飞行任务，要求至少一名医护人员具备

能与外籍患者或家属顺畅沟通的语言能力，若无，可考虑加派翻

译。

９．４ 到达请求方目的地机场

（一）对于携带患者的转运，机长和医疗人员依据卫生部上机

适应症规定，对患者进行上机鉴定。

（二）将可能出现的风险告知患者或家属 ／ 法定监护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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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知情同意书和免责协议，确保患者或家属了解医疗风险、医生

意见、费用告知、航班取消费用等特殊情况。

（三）若患者家属要求陪护患者上机，应评估其对飞行安全的

影响，且由飞行机组和医疗人员对相关应急撤离、禁止触碰设施及

医疗设备等安全要点进行告知。

（四）收集患者相关临床数据，主要包括：

１）患者主诉 ／ 简要病史；

２）患者情况（稳定、不稳定和极端不稳定）；

３）接受的治疗。

（五）救护车与飞机之间伤患者交接应符合机场相关安全规

范要求。

９．５ 飞行过程

（一）医疗救护人员应与救护机构保持联系，正常情况下，要

求空中 ／ 地面位置的报告间隔不超过 １５ 分钟（航空飞行时）和 ４５

分钟（地面操作时）。

（二）医疗救护人员应对患者病情进行实时观测和跟踪记录，

当出现危重病情时，及时按需记录。

（三）应制定详细计划，说明患者情况危急时应采取的措施。

９．６ 到达转运目的地

（一）到达转运目的地机场后，飞行机组确认并记录飞行时间

等信息。

（二）医疗人员确认患者状态，协助将患者安全转载至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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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救护车内。

（三）接收方医疗机构负责将患者从到达机场安全运送至接

收医院。

（四）患者抵达后，应向接收方医院提供转运交接记录单，至

少包括患者信息、患者主诉 ／ 简要病史、过敏（如已知）、症状发作

时间 ／ 日期、患者体检结果、患者用药情况（如已知）、航空转运过

程中所使用药物等信息。

（五）医疗救护人员与接收方医院医生办理医疗诊治交接，双

方医师在交接记录单上签字确认。

９．７ 通讯保障

（一）医疗救护通讯

１）应设置畅通、可靠的通讯信息网络，用于系统内部、各机构

间清晰地传递患者数量及状况等信息；

２）在运营服务区域内，救护机构应与医疗救护飞机中使用的

无线电和其他允许的通讯设备，保持语音通信联系。

（二）数据收集和提交

１）根据主管部门要求汇报数据信息，包括请求数量、请求方

信息、完成请求的时间节点、飞机状态等信息；

２）所有提交的资料应完整准确。

１０ 作业检查要求

１０．１ 记录

（一）维护记录：符合 ＣＣＡＲ 第 １３５．４３１ 条规定的维护记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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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二）航班记录：按照 ＣＣＡＲ 第 １３５．６３ 条要求的相关规定进行

保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１）飞行机组成员的飞行时间及休息记录；

２）驾驶员最近一次的飞行能力认证；

３）现行适航认证文件，用于飞机适航可接受性的确认；

４）航班清单记录：飞机载客、机组搭飞人员等清单记录。

１０．２ 操作规范

（一）特殊规范，可由民航局 ＰＯＩ、ＰＭＩ 核准授权，应包含以下

项目：

１）执行 ＡＭＳ 作业的所有基地位置；

２）酌情豁免；

３）适当偏差；

４）特别授权。

（二）维护操作规范，符合民航局维护操作检查手册相关要

求，且应额外考虑以下项目：

１）救护飞机上加装的特殊医疗及导航通讯装备；

２）维护计划的授权。

（三）载重与平衡操作规范，包括乘客及医疗器材的载重平衡

计划及重量计算程序。

１０．３ 设施

（一）基础设施：至少包括含办公室、维护区域与作业区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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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足够场地、适当灯光及工具设备以支持维修工作的开展，以及

用于维护机载医疗设备的特殊装备。

（二）航务设施：具备供飞行计划、培训及记录保存使用的办

公区域或职能部门，备有证明所有飞行机组成员专业认证和 ／ 或许

可证的文件。

１０．４ 手册

建议将以下项目编入 ＡＭＳ 作业手册：

１）授权救护作业的 ＡＭＳ 飞机持有人姓名；

２）运营规范的首页复印件；

３）事故通知程序，包括 ＣＡＡＲ、运输安全委员会电话号码；

４）ＡＭＳ 飞行中可能需要的特殊操作或程序；

５）医疗人员与飞行机组之间的权责和协调；

６）机内麦克风等手提式电子装备的使用时机及注意事项；

７）离座救护及紧急疏散程序；

８）特殊地面处理要求；

９）正常及紧急情况下的加油程序。

１１ 安全通则

１１．１ 安全通用性要求

建议 ＡＭＳ 安全作业考虑以下因素：

（一）安全计划

１）运营单位与以下多个组织联合制定安全计划，包括航空管

制部门、医院、警察部门、消防部门、地面救护车服务和搜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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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执行特殊 ＡＭＳ 任务前，针对有关医疗救护飞机作业重点

进行会议或简报说明；

３）安全计划至少包括以下方面：飞机内外的安全、飞行准备、

天气分析、通讯装备、程序、设施以及与其他适用领域的安全。

（二）医疗安全专员

１）应指定一位安全专员，要求此人熟悉 ＡＭＳ 运营的各方面，

尤其与 ＡＭＳ 飞机运行相关的安全要求；

２）该安全专员应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规划、组织和传播关于安

全计划的相关信息。

（三）安全培训

１）管理者对安全培训的组织和记录负有主要责任；

２）作业质量控制方面的指导培训；

３）培训内容包括危险辨识及风险控制方法等要点。

１１．２ 飞机与救护车机场交接安全规范

（一）救护车接近飞机时，应遵守以下安全要求：

１）需等到飞机引擎完全熄火时再接近；

２）接近飞机时关掉救护车顶的爆闪灯只使用标识灯和行车

灯；

３）禁止以救护车的倒车方向面对飞机；

４）救护车应与救援机保持 ７．６２ 米（２５ 英尺）以上距离。

（二）运送患者时，应注意以下安全规范：

１）开关机舱门操作由机组人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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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机组人员的特别指示下，协助运送患者上、下机，且对指

示有任何疑问时要及时询问；

３）患者运送成功后，地面人员应立即撤离出机舱。

（三）其他需遵循的安全指南：

１）救护飞机起飞前，救护车不得离开机场区域，以防患者体

征变化或意外的医疗机械故障；

２）突发意外情况，如天气原因、目的地机场不具备降落条件、

飞机机械故障等影响飞机正常起飞时，应在 ２ 小时内做出转运任

务是否继续执行的决断，并通知患者；

３）当飞机滑行移动时，救护车应关闭所有闪光灯和明亮光

源。

１１．３ 飞行操作安全

（一）ＡＭＳ 航班跟踪

１）飞行机组（ ＩＦＲ 除外）应有特定程序通知通讯保障部门关于

飞机起飞时间和任务目的地的预计到达时间；

２）在 ＶＦＲ 条件下操作时，应有特定程序确保机组的安全飞

行；

３）确保机组应能实时获取目的地机场的天气信息。

（二）飞行时间和休息要求

运营单位应保存能表明符合民航规章要求的飞行和休息时间

记录。

（三）载重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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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单位应制定载重与平衡的控制方案，表明飞机适当负载

且飞行中不会超过重量与重心限制。

１１．４ 判断及决策

（一）航空器运营人、飞行机组、医疗人员以及地面保障人员

应共同参与决策，所占比重应根据具体任务类型及复杂程度而定。

（二）要求每一位参与决策的人员熟悉与计划任务相关的飞

机运行，以实现恰当决策。

（三）相关管理人员（包括医疗主管），应熟悉与安全作业相关

的民航法律法规。

（四）ＡＭＳ 作业人员应熟悉救护飞机相关参数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规定的机组人数、乘客人数、安装的设备（含随身携带的装

备）、飞机特性、飞行安全以及机场安全等方面。

（五）航空运营人应熟悉每架医疗飞机的操纵特性，及每位机

组成员的资质能力。

（六）良好的驾驶员决断，驾驶员能针对自身认知、飞机本体

及外在环境客观的分析及评估。

（七）飞行作业有关决策由机长决定并下达。

（八）机长最后决策终止飞行任务或按原计划飞行，此类决策

应首要确保飞行安全，而不应仅基于所运送的伤患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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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与医疗救护作业相关的风险评估和安全检查见表A.1，评估事项参考美国飞行安全基金会（Flight Safety 

Foundation）基本航空风险标准（Basic Aviation Risk Standard），表格内容仅供作业参考，不强制执行。 

表A.1  医疗救护作业风险评估和安全检查表 
检查结果 

序号 评估事项 检查方式 
不适用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备注 

1 组织机构       

1.1 是否有指定部门负责作业运行安全检查      

1.2 是否有具体部门负责人员培训 
查阅组织机构、职责 

     

2 规章制度       

2.1 是否制定医疗救护作业运行程序      

2.2 是否建立并执行作业运行安全检查制度      

2.3 是否制定飞行机组及医疗人员培训考核制度      

2.4 是否建立救护飞机内外安全检查制度      

2.5 是否建立医疗设备设施安全检查制度 

查阅相关制度 

     

3 人员管理       

3.1 飞行机组人员资质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2 救护人员资质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3 AMS其他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上岗证 

查阅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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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飞行机组是否按规范要求定期复训      

3.5 救护人员是否按规范要求培训飞行安全要点      

3.6 维护人员是否按规范要求培训医疗设备维护      

3.7 
其他地面保障人员（救护车司机、地勤人员）是

否按规范要求培训交接安全事项 

查阅培训记录 

及现场考核 

     

3.8 人员数量及工作方式是否满足AMS工作需要 查阅组织机构      

3.9 人员工作时间及休息时间是否满足规章规定要求 查阅工作时间记录      

4 设备设施       

4.1 救护飞机是否状态完好 现场检查      

4.2 飞机上加改装医疗设备是否经适航认证 查阅适航认证      

4.3 飞机上紧急出口等标识是否采用中英双语 机上确认      

4.4 空中急救操作时飞机座舱能否保持海平面压力 机上确认      

4.5 特殊设备如灭火器使用日期及标识是否满足要求       

4.6 运营基地是否符合国家建筑消防要求 现场检查      

5 作业记录       

5.1 是否有相应的飞机维护记录      

5.2 是否有相应的航班清单记录      

5.3 是否具有飞机现行适航性文件      

5.4 是否有医疗救护作业质量及安全检查记录 

查阅工作记录 

     

6 操作手册       

6.1 是否备有专门AMS作业手册      

6.2 手册中是否包含特殊医疗设备维护要求      

6.3 手册中是否含有载重与平衡计划 

查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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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业前准备       

7.1 是否按程序进行飞行前检查 航前检查单确认      

7.2 是否就机场交接规范对相关人员安全提示      

7.3 是否就航线运营天气对飞行员安全提示      

7.4 是否有相应的恶劣天气应变方案      

7.5 是否与飞行员确认应急情况下决断策略 

检查工作记录 

     

8 飞行操作安全       

8.1 是否能为机组实时预报目的地机场天气 现场确认系统      

8.2 是否设置操作性强的事故通知程序      

8.3 是否具有火灾雷电等紧急救援预案      

8.4 是否设置患者紧急疏散及撤离程序 

场景模拟验证 

     

8.5 是否制定医疗救护作业风险评估程序 查阅质量文件      

9 其他       

9.1 是否为飞行机组及乘客购买充足的保险 查阅凭证记录      

9.2 涉及国际业务的，是否满足语言要求或加派翻译 查阅人员资质      

9.3 氧气瓶使用和维护是否有专门培训及安全说明 查阅相关记录      

9.4 
是否确保家属了解医疗风险、医生意见、费用告

知、航班取消等特殊情况 
视频音频记录      

9.5 
涉及家属陪护上机的，是否对相关应急撤离、禁

止触碰设施及医疗设备等安全要点及时告知 
查阅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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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疗救护作业相关的转运诊断报告见表A.2。 
表A.2医疗诊断报告 

  中文 英文 

International SOS case No. 案件编号 EBJS000836 

Patient Information 病人信息 

Name of Patient: 病人姓名   

Patient Nationality 病人国籍   

Patient Diagnosis 所患疾病名称   

Flight date & Itinerary 航班日期&路线 

Charter Company: 公务机承运人   

Flight date applied: 所申请的旅行日期   

Aircraft Register Number: 飞机注册号   

Itinerary applied: 所申请的航班路线   

Treating Hospital Information 目前所在医院 

Name of Hospital 医院名称   

Hospital Contact 医院联系电话   

Name of Treating Doctor 主治医生   

Treating doctor Contact 主治医生联系电话   

Receiving Hospital Information 接收医院 

Name of Hospital 医院名称   

Hospital Contact 医院联系电话   

Name of Receiving Doctor 主治医生   

Receiving doctor Contact 主治医生联系电话   

医疗报告 Medical report 

中文版本 English version 
该46岁女性患者于2017年在格尔木不幸遭遇

严重车祸收入当地医院ICU，诊断为多发伤，

失血性休克，蛛网膜下腔出血，血气胸，胸椎

11-12椎体骨折伴截瘫，多发肋骨骨折，多发

四肢骨骨折伴血管损伤，病情危重。受家属委

托，我方拟派出ICU团队使用医疗专机将患者

转运至成都紧急诊疗。该疾患不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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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疗转运相关的人员设备申报清单样表见A.3。 

表A.3  申报医疗转运的人员设备清单表 

Cas-e number 案

件编号 
 Diagnosis 诊断  

Patient’s Name 姓

名 
 Segment with Patient 病

人航程 
 

Escort team 陪护

人员 
 医疗设备申报航段  

 

OUT EQUIPMENT IN OUT EQUIPMENT IN

PATIENT NEEDS ICU CARE 

 Linen Bag            病人被褥

包 16kg 

  Intra-Osseous Drill + Needles

骨内穿刺针 

 

  I-STAT with Cartridges血气分

析仪 4.5kg 

 

STRETCHERS  Syringe drive    输 液 泵

4.5kg 

 

 Basket stretcher 篮式担架  ADDITIONAL INTRAVENOUS 

 Scoop stretcher      铲式担架 8.5 

kg 

  Gelofusin500 ml 

琥珀酸明胶制剂 

 

 Vacuum mattress     真空气垫

10kg 

  0.9% Sodium Chloride 500ml 

生理盐水 

 

MEDICAL BAGS  5% Glucose  500 ml 葡萄糖  

 ICU bag 

ICU 急救包 13kg 

  0.9% Sodium Chloride 100ml 

生理盐水 

 

 Commercial bag 普通急救包 11kg   5% Glucose100 ml 葡萄糖  

 Nurse bag 护士包 4kg   Hartmann 500 ml 复方氯化钠

注射液 

 

 Paediatric bag 儿童急救包 5kg   Mannitol 20% 250 ml 甘露醇  

 Chest Drain bag   胸腔引流包 4kg   DD Box 一类控制药品  

 Diabetic Kit                血糖

仪 

 
TRAUMA SUPPORT 

CARDIAC MONITORS  Head immobiliser 头部固定架  

1 Neck collar (adult)成人颈托  

 Neck collar (paed)  儿童颈托  

 Invasive Cardiac Monitor Zoll (with 

Defib) 

有创 Zoll 心电监护仪 

 

 Donway traction splint 腿部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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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Cardiac monitor Zoll Support Bag 

20kg 

Zoll 监护仪配件包 
 KED device (spinal)颈胸固定

板 

 

 Paediatric extrication    儿童

约束固定板 

  Non-invasive Cardiac Monitor 

Philips(NO Defib) 

无创 Philips 心电监护仪 5kg 

 

   

 Zoll AED      AED 除颤器 7kg  CFGAC Med-Pac Stretcher base 
Oxygen 

 Additional 12 V batteries 备用电池

13kg 

 

RESPIRATORY SUPPORT 

 Ventilator -ResMed 瑞斯迈呼吸机

14kg 

Ventilator -ResMed Support Bag 配

件包 8kg 

 

 

STCR base contain 1 cylinder 

3344L/2000PSI 

Oxygen level pre mission ______PSI 

Extra 

Medication 

  Ventilator -Eagle754 鹰牌呼吸机 

Ventilator -Eagle Support Bag   配

件包 20kg 

 

   

 Airsep oxygen concentrator 便携式

制氧机 6kg 

    

 Small oxygen cylinder 280L 小氧气

瓶 3.5kg 

    

 Big oxygen cylinder 1020L 大氧气

瓶 7.5kg 

    

 Suction unit – electric 电动负压吸引

器 3.5kg 

    

 Suction unit – foot 脚踏式负压吸引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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